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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奖 惩

第三十一条 根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得分，年度经营

业绩考核和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结果分为 A、B、C、D、E五个级

别。

A 级评定标准为得分≥90 分，B 级评定标准为 80≤得分<90

分，C 级评定标准为 70≤得分<80 分，D 级评定标准为 60≤得分

<70分，E级评定标准为得分<60分。具体如下：

利润总额低于上一年的，年度考核评价得分原则上低于上一

年。

第三十二条 区国资监管机构依据年度和任期经营业绩考

核结果对企业负责人实施奖惩。经营业绩考核结果作为企业负责

人薪酬分配和职务任免的重要依据。

第三十三条 对企业负责人的奖励实行物质激励与精神激

薪酬等级的确定

得分 绩效等级 备注

≥90分 A

80≤得分<90分 B

70≤得分<80分 C

60≤得分<70分 D

<60分 E






